附件2：
综合评分标准
	类别
	[bookmark: _GoBack]评审项目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商务分
(33分)
	投标报价
	10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10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2014年1月至今项目业绩
	15分
	地级及以上城市商贸流通业类规划编制项目业绩，每个得3分；县区级每个得1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行业研究
能力
	8分
	具有商业规划行业研究的能力，并起草过商业领域规划类的国家标准并且正式发布的，计8分，起草过商业领域规划类的行业标准并且正式发布的，计3分，最高计8分，不重复计分。（需提供起草人的标准发布稿原件，否则不得分）。

	技术分
（62分）
	规划方案
	15分
	规划方案是否符合黄石市整体发展的规划和战略思路、是否具有创新性，提报的规划编制分析方法是否科学；规划方案是否与黄石市“十三五”商贸规划实行有效对接；规划内容体系是否完备，以及对本项目的工作重点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审：优得10-15分，良得5-9分，一般得1-4分。

	
	规划衔接
	10分
	提供衔接好“十三五商贸流通业”规划、城市商业网点规划衔接证明材料的，得8-10分；了解黄石市商贸流通业、商业网点规划，并能够体现主要思路的，得4-7分；其他酌情给予1-3分。（需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原件备查）

	
	规划计划
和质量保障措施
	12分
	对本项目制定的计划中的人员配备是否充足、所需时间及进度安排是否合理、工作流程是否科学、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及质量保障措施是否有效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审：优得9-12分，良得5-8分，一般得1-4分。

	
	拟派人员
情况
	17分
	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职称或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得2分，具备中级职称得1分，无不得分；
拟投入到本项目人员中（不含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职称人员或注册规划师的每增加一名得1分，最高得5分；
供应商拟投入到本项目人员各类职称中，同时具备工程、规划、经济方面职称的得10分，每缺1项扣3分。
（需提供人员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售后服务
与承诺
	8分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审，优得6-8分，良得3-5分，一般得1-2分。

	其他
	5分
	列入商务部商业网点规划编制中介机构名录的（推荐）
得5分，否则不得分










